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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9 條提供新聞報導的「保命

條款」，但是，「基於公共利益的報導」並非等同「免

責條款」，在個資法「目的拘束原則」下，新聞報

導仍須受到規範與限制，不僅蒐集個資時須是基於

公益，且必須是從事新聞報導之目的，更要符合比

例與誠信原則，不得侵犯他人隱私或個資，而在利

用與處理個人資料時，同樣受到個資法律約束，沒

有任何排除條款。 

本文建議媒體主管單位應速制訂特別法讓媒

體可適從，NCC 應建立並開放內容監理資料庫，提

供媒體處理涉及個資的新聞參考，而媒體本身應從

當事人角度建立編採規範，並教育媒體人熟稔個資

法令，讓個資法規，在傳播媒體與新聞當事人之間，

建立起實際且有效益的新聞報導模式。 

關鍵詞：個人資料保護、目的拘束原則、新聞報導 

 
1. 前言，動機與目的 

 

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公布以後，

傳播媒體在第 9條第 2項第 5款「大眾傳播業者基

於新聞報導之公益目的而蒐集個人資料」得免告知

的保護條款下，有了新聞報導的「保命條款」，但

是若就「新聞報導」的層面，在「目的拘束」原則

下，它正面臨個資法引發的報導限制，尤其是涉及

到「公益目的」這個不明確的概念時，引發的爭議

恐怕更多。 

過去，新聞媒體基於第四權的監督功能理論，

一方面滿足讀者觀眾知的權利，一方面也有效監督

政府的權力，但是，當傳播媒體運用自身組織或者

結盟的優勢時，卻也經常透過擴張所謂「公共利益」

的界線，對社會各界各行業的名人或者一般市井小

民行侵犯個人隱私之實。 

最為外界詬病的是，傳播媒體經常會在新聞報

導的題材中，將新聞人物的個人敏感資料，以其行

為模式、社會地位、政治背景、家庭背景、或者當

事人與其他名人的關聯性，而將該新聞報導，解釋

擴大為與「公共利益」有關。因此，當新聞記者在

新聞報導時，不論蒐集、處理與利用個人資料，稍

一不小心，就會變成違反個資法的犯罪者。 

    近幾年個資洩密嚴重，詐騙案四起，加上媒體

被指稱是侵犯個人隱私的社會亂源，在媒體網路化

之後，其影響層面更廣泛與快速。我國的個資法，

在這樣的環境下被促生。但是，面對新聞自由與個

人隱私、個資保護的衝突時，不管那一方面的基本

權均有相同的位階與價值，都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

利，如果社會以新個資法杜絕新聞媒體亂象，恐怕

不僅對該法有著過份超載的期待，同時也忽略了新

聞媒體產業本身有其應受保護的價值。 

    尤其，個資法的修法，在最後階段將媒體的排

除條款設為「媒體基於新聞報導之公益目的所作的

蒐集」得免告知當事人，在這樣的目的拘束原則下，

給了媒體很大的新聞報導空間。不過，「公益目的」

是否就等於「公共利益」?可以讓傳播媒體的報導

不會違反個資法?恐怕仍然需要再被明確定義。相

對的，如果傳播媒體誤以為這個條款就代表「免責

條款」，可以任意的報導、處理與利用所蒐集到的

個人資料，恐怕也是觸法在即。 

本文目的即在個資法「目的拘束原則」下，探

討(1)新聞報導會受到哪些限制?(2)媒體在新聞報導

時，應如何兼顧蒐集、處理與利用個資的合法性? 
首先，我們先定義與解釋幾個重要文字。 

(1)個人資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 
庭、教育、職業、病歷、醫療 、基因、性生活 、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 
資料。 
(2)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料。 
(3)處理：指為建立或利用個人資料檔案所為資料之 
記錄、輸入、儲存、編輯、更正、複製、檢索、刪 
除、輸出、連結或內部傳送。 
(4)利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料為處理以外之使用。 
(5)目的拘束原則:個資法第 5 條，個人資料之蒐集、

處理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2. 文獻探討 
 

個資法，修法上有三個重點，第一是「個人資

料自主決定權權」，亦即所有當事人的個人參與和

個人權利保障。第二是「個資安全的維護義務」，

這個層面偏重在「資訊安全的技術應用及產業發

展」，第三則是「合理利用」，指的是個人資訊的揭

露，包括資訊公開、資訊加值、先端利用等等。其

中，對傳播媒體的新聞採訪、編輯、報導作業，最

具有直接關連的是第一和第三個重點，亦即個資法

的「目的拘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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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的拘束原則的發源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

組織（OECD），是全球 30 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

政府間國際經濟合作組織，1980 年，在「隱私權保

障及個人資料跨國境流通指導綱領」中，第二章提

出「個人資料保護八大原則」，其中的「目的明確

原則」與「限制利用原則」，即為德國在學說上與

憲法法院裁判中，於資訊自決權與國家權限分配之

議題所提出「目的拘束原則」的具體化規範[1]。這

也是「目的拘束原則」最早被提出來納入規範[2]。   

不過，目的拘束原則並非是專為個人資料而創

設的原則，它可從法律實務中發現該法理已行之有

年的事實[3]。例如德國在 1965 年 4 月 28 日制定外

國人法規定了居留許可證的簽發[4]，2005 年的移民

法，訂出「建構家庭共同生活體」為目的，才可以

發放居留許可[5]。我國 1997 年對「空污防制收費

辦法之法源及徵收項目是否違憲」的解釋文[6]，說

明國家為了特定政策目標而對人民課徵「特別公

課」，美國聯邦政府「指定用途稅財」、政學理上的

「專款專用」[7]等亦是目的拘束原則的運用。 

 

2.2 目的拘束原則的立法趨勢與世界潮流 
 

世界上最早一份專門關於個人資料保護、具有

法律效力的法律文件，是歐洲理事會於 1981 年通

過的「保護個人資料自動化處理公約」，歐盟個人

資料保護指導綱要共計 34 個條文，於 1995 年 12
月由歐洲部長會議通過，由 15 個會員國據以修訂

其資料保護立法，並於 1998 年 12 月 25 日正式生

效。首先確立了保護自然人基本人權及自由，尤其

是關於其個人資料隱私權保護之立場，其中的第 5
條對資料品質的規範，就指出目的拘束原則的精神

[8]。歐盟這個指導綱要，後來陸續讓冰島、英國、

芬蘭、愛爾蘭立法保護個人資料。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是在 1989 年由澳

大利亞前總理霍克（Robert Hawke）所倡議成立之

亞太區域主要經濟諮商論壇，也參考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的隱私保護及個人資料之國際傳

遞指導方針，於 2004 年制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隱私保護框架（APEC Privacy Framework），
訂出 10 大原則，包括個人資料利用原則，以做為

提升資訊隱私保護的重要工具，並確保亞太地區各

會員國間資訊的自由流動。 

德國聯邦中的黑森邦（Hessen）早於 1970 年

即通過世界第一部資料保護法，德國議會於 1977
年完成「聯邦資料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
的立法程序，並於 1979 年生效。1984 年聯邦憲法

法 院 判 決 確 認 「 資 訊 自 決 權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Selbstbestimmung)」為憲法保障的基

本人權，部分邦議會甚至明文列入邦憲法之中。 

德國於 1977 年制定「資料處理個人資料濫用

防 制 法 」（ Gesetz zum Schutz vor Mißbrauch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bei der Datenverarbeitung），
簡稱「聯邦資料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
主要規範個資行為的蒐集(Erheben)、處理(Nutzen)，
保障個人權益不致因儲存、傳遞、更正及刪除等資

料處理過程而受損。後因歐洲聯盟成立，為轉置歐

盟指令、保障個人資料及資訊自由流通，於 2001
年 5 月 18 日修正內容。最近一次修正為 2003 年 1
月 14 日，目的旨在保障個人資料自主權，並落實

歐盟建立共同資料保護標準之指令。其重點在於制

訂公務機關資料保護的規範，其後又陸續通過各特

別產業的特別法[9]。 

但是，將「目的拘束原則」具體化於個人基本

權之保障者，實首見於德國聯邦憲法法院之「1983
年人口普查法判決」，闡明了法律保留原則、明確

性原則、比例原則，是合理限制資訊自決權的前提。

而德國聯邦憲法法院亦於「2010 年儲備性資料存取

案判決（Vorratsdatenspeichung）」中，再次重申目

的拘束原則的要求，並宣告德國於 2007 年通過的

「電信監察修正法」部分條文違憲，可見德國聯邦

憲法法院判決對目的拘束原則在個人領域的發展，

具有高度的重視[10] 。 

除了前述的世界組織與德國的立法情況外，我

們再來探討其他地區。亞洲地區國家，例如日本，

於 2003 年 5 月 30 日以法律第 57 號公布「個人資

料保護法」，第 44 條明列禁止目的以外之使用。 

美洲地區，加拿大於 1982 年通過「隱私權法」;
美國於 1974 年所通過的「隱私權法」，就特別強調

「公平使用原則」，其認為：「在尚未通知當事人並

獲得其書面同意以前，資訊擁有者不得將人民為某

種特殊目的所提供之資料，使用在另一個目的上」，

在隱私權法施行後，更陸續於 1986 年推動電子通

訊隱私權法、1987 年通過電腦安全法等，以保護個

人資訊之隱私。 

歐洲地區，俄羅斯聯邦曾於 1995 年制定「資

訊、資訊化與資訊保護法」，特地明列個人資料處

理之「目的使用基本原則」。另外，西班牙現行的

「個人資料保護組織法」係於 1999 年 12 月 13 日

制頒，取代了 1992 年制定的「資料自動化處理規

範組織法」（Ley Orgánica 5/1992, de 29 de octubre, 
de Regulaci ó n del Tratamiento Automatizado de 
Datos）。旨在有關個人資料處理上，保障公眾自由

及自然人之基本權利，強調目的拘束原則，特別是

與其名譽、個人及家庭隱私相關之權利[11]。 

聯合國大會，在 1990 年發布「電腦化處理資

料檔案指導綱領」(Guidelines for the regulation of 
computerized personal data files)，就列出10個原則，

包括誠信原則、資料正確原則、安全保護原則、利

害關係人近用原則等，做為「各國立法的最低標準」，

其中的第 3 個原則， 即為目的拘束原則(Principle of 
the purpose-specificatio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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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國個資法的目的拘束原則 
 

個資法是以保護私權為主旨，第 1條開宗明義

指出「為規範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以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料之合理利用，特

制定本法」。個資法第 5 條，「個人資料之蒐集、處

理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

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目的拘束原則，學說上認為，資料於當事人不

知悉之情形下，僅得為原計畫目的下之資料處理，

不得為其他機關任務之利用，亦即，在資料的蒐集、

處 理 與 利 用 上 ， 必 須 具 有 目 的 同 一 性

（Zweckidentitat）[13] 。個資保護，應基於「預防

原則」，在蒐集前及處理利用之際，都應考慮「萬

一洩漏」造成隱私權傷害，會有難以回復的損害，

故公務與非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料時，都應有適當

的措施，以預防個資的洩漏，在預防原則下產生「目

的拘束原則」，是個資法上的「帝王條款」[14] 。 

「特定目的」的拘束，是個資法核心規範，包

括第 5 條對目的拘束原則的原則性規定「個人資料

之蒐集、處理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以及

第 8、9 條告知蒐集之目的，第 15、19 條的蒐集與

處理應有特定目的，第 16、20 條的不得為蒐集時

特定目的以外之利用。違反前述目的拘束原則之規

定者，均應負民事賠償責任，意圖營利而違反者，

負刑事責任。 

從上述的文獻發現，目的拘束原則在世界各國

的個資發展上，都是一個重要的「核心原則」，各

國在資料保護的作法上，都認知到資料應與特定目

的相關、正確，而且，不可踰越其目的，亦即不僅

在特定、明確且合法的目的下蒐集資料，而且不應

為「不符合目的之進一步處理」（not further processed 
in a way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purposes），這種規

範趨勢，強化了世界各國對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制的

高度重視，自然也影響到我國的立法精神與作法。 

 
2.4 傳播媒體與個資法的目的拘束關係 
 

傳播媒體基於報導之目的而蒐集、利用、處理

民眾的個人資料，是否侵害民眾個人隱私的問題，

世界各國都引起爭議，為了保護新聞自由，各國的

立法例也都相對採取一些例外措施。 
德國聯邦個資法第 41 條(1)規定，關於新聞業

蒐集或利用處理個資行為，要求各邦立法規範，但

應限於新聞編輯目的;日本個資法第 50 條規定，廣

播機構、報社、通訊社及其他報導機構，以供報導

之用為目的，蒐集、利用、處理個人資料，不適用

有關資料蒐集處理者之義規定;澳大利亞 2000 年隱

私權法第 25 條，更直接把新聞媒體排除於個資法

的適用，只要求媒體機構應公開承諾於涉及隱私時

遵守出版規則(Published  Standards)[15]。 
我國個資法為考量新聞媒體不違背新聞工作

的精神，不洩漏間接蒐集的資料來源，故於第 9 條

第 2 項第 5 款中乃規定基於新聞報導之公益目的，

蒐集個人資料時免告知義務。惟如其非屬新聞報導，

又跟公益無關時，就無本款之適用，而且，除了蒐

集外，個資的「利用」與「處理」，同樣比照一般

非公務機關的條文規定。 

 
3. 個資法對新聞報導造成的限制 

 
在個資法「目的拘束原則」下，從新聞採訪、

報導、存放新聞檔案資料庫、資料再利用這幾個面

向來討論傳播媒體在面對個資法時，究竟會受到什

麼限制，才不會侵犯到個資法?我們從外部(採訪對

象)和內部(媒體本身)兩個方向探討。 

 

3.1 政府公開資訊法的「個資取得」限制 
 

個資法施行後，新聞媒體在採訪報導上，最容

易碰到的問題是政府部門拒絕提供資訊。雖然個資

法在立法原意上是一個「資訊安全」的問題，它不

是限制言論自由的法律，但是，全國各官方機關，

因為害怕資訊不安全，很多涉及個人資料的訊息，

就會做得非常嚴謹，相對的，媒體報導的新聞自由，

就會受壓抑。例如，媒體以「政府資訊公開法」去

要求政府機關提供相關的新聞資料，政府單位就會

以個資法的角度，要求媒體「去識別化」，或者只

提供「不涉及個資」的統計數據，在這種情況下，

媒體很難得到完整的新聞報導資訊，報導時容易造

成偏失。 
尤其是基因、健康檢查、醫療、犯罪前科、性

生活這五類「特種個資」的資訊，新聞媒體要讓政

府單位打開資料庫更是難上加難，即使新聞媒體以

「增進公共利益」為理由，也很難說服政府機關，

雖然這樣的窘境不是當初個資法立法的原意，或者

部分政府機關想要鬆綁，但是，媒體可以蒐集到的

料仍然受限，除非可以對被報導的對象，採取「被

匿名化」、「別名化」或者「加密化」的措施，否則，

不僅政府機關不提供，即使媒體報導了，也都會面

臨洩漏個資的危險。 

 
3.2 非公務機關的「個資利用」限制 
 

新聞報導在蒐集資料時受限於政府部門無法

提供完整個人資訊的現象，更容易發生在非公務機

關身上。尤其是非公務機關沒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的合法護身符時，面對新聞媒體有意蒐集的個人資

料，可能使其涉及「非法利用」或者是涉及「特定

目的以外的利用」，再加上沒有義務、責任或強制

力規定必須提供給傳播媒體，這些非公務機構，在

自保的前提下，或在無法確認提供的個資，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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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聞報導的增進公共利益時，自不會冒著違反個

資法第 20 條的規定，而提供其蒐集的個資給新聞

媒體，相對的使新聞報導在蒐集個資上受到限制。 
 
3.3 新聞報導的「公益目的」限制 

 
個資法中新聞媒體得以蒐集個資，其必要條件

是基於「公益目的」，立法時其原意與「公共利益」

相近，但是，公共利益，卻是個不確定的概念。 
McQuail[16]指出，「公共利益」是二十世紀大

眾傳播理論的核心概念之一。這個概念，其實意指

大眾傳播媒體因為報導涉及公共利益的新聞，塑造

出公共論域，受眾可以從報導中獲得資訊而有所判

斷，進而提升個人福祉。 
公共利益的討論，在匯流時代更具意義，彭芸

[17]指出，在匯流紀元，廣電電信化、電信廣電化，

公共使用與公共利益交集在一起，通訊傳播產業國

家資源，公共利益的考量應該更被重視，才能免於

「公共利益私有化」的問題。而媒體之所以有別於

其他企業，是其提供民主社會中不可或缺的「公共

論域」，並以公共利益為主要考量，因此，不論多

元意見、接近、普及等等各種大眾傳播的重要概念，

均包括在「公共利益」之下，方顯出價值。 
美國近年來最具名氣的社會運動家與媒體改

革學者 Mc Chesney[18]認為，在這個數位匯流時代

裡，關於媒體產業最重要的議題，不是「管制」和

「自由市場」的對立，相對的，是在以「公共利益

規管」(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ests)與「純服務私人

利益」(regulation to serve purely private interests) 的
管制中取得平衡。 

綜結諸多文獻，可以確信公共利益應優於特定

利益，但是媒體的權利也應該是以合法的方式來執

行，才能立基於社會人民的福祉上。但是，這次個

資修法時並未定義「公益目的」，對於不同公共利

益的衝突，或是更有「發言權」之社會名人私生活

報導有無底線，法務部強調未來應由法院依據個案

情形裁量[19]，這反而使得新聞報導受到限制，無

法依照學術上或實務來認定。 
 
3.4 新聞報導的「特種個資」限制 
 

個資法雖然對新聞媒體設有部分排除條款，但

是，不論是個資法第 9、15、19、20 條的規定，均

是不包括第 6 條所規定的特種個資，亦即，即使新

聞報導打著公益目的，亦不可對這些個資進行蒐集、

處理與利用。縱使第 6 條有關特種個人資料蒐集處

理利用之要件規定，目前暫未施行，而修正草案於

例外事項增列「為維護公共利益所必要」、「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等兩款事由，但是，依第 9 條的條文，

新聞媒體被限定於依第 19 條之規定，雖得以蒐集

個人資料，卻仍無適用於第 6 條的現況或增列事由

的空間。 
因此，未來無論是某位我國富豪未曾被揭露的

健康狀況，或是頭號重案要犯未被揭露的犯罪前科，

或是某位知名藝人的性別傾向，只要該特種個資，

不是當事人自行向大眾揭露，或來自於合法公開的

管道，新聞媒體對於任何有關此等「特種個資」的

新聞報導，就有可能使自己觸法。 
這些特種個資，實難期待其來自「合法公開」

的管道，概其既屬特種個資，不論是司法、警察、

醫療機構，或者與取得這 5 類特種個資的機關，都

無「法」做「特定目的之外的利用」，提供給新聞

媒體作為報導題材。 
雖然新聞媒體有其管道可以設法取得，也可以

堅持不透露新聞來源，但是，在新個資法的規範下，

媒體必須證明其資料來源為「當事人自行公開」或

有其他「合法取得之管道」，否則仍難以新聞報導

之公益目的而免責。                                       
 

3.5 新聞報導的誠信與比例原則 
 
新聞自由與侵犯個人隱私常是對立的，如何界

定兩者界線而保持平衡，常是新聞媒體與當事人的

爭點，又公共利益係屬不確定概念，媒體在經常擴

張公共利益觀點下，個資法第 5條的「誠信」與「比

例」原則，成了最具規範限制的條文。 

比例原則是一種違法審查模型，當某一項行為

可能違反法律時，可以用比例原則來檢驗，以符合

憲法第 23 條對人身自由原則的保障，包括：（1）

適當性原則：指所採取者要求目的、手段間應貝有

合理適當的關係。（2）手段必要性原則：指如果有

多種措施均可以達到目的，應採取最小侵害手段者。

（3）衡量性原則：指不能為達成很小的目的而造

成過大損失。（4）目的正當性原則：指欲達到的目

的必須是正當的[20]。 
例如，2009 年底爆發立法委員婚外情，其身分

被指涉及公共利益，但媒體大篇幅報導緋聞孫姓女

主角的身家背景、學經歷、交友圈、經濟收入、交

友圈、與立委之性愛等等，就有違比例原則。 

 
4. 新聞媒體漠視個資法令限制 

 

個資法原被期待成為保障人民隱私的法案，但

是新聞媒體在保命條款以及現行的民刑法令中，不

論是誹謗、妨害祕密、人格權侵害、損害名譽的法

律規範下，被控誹謗或者侵害隱私求償並不容易，

使得新聞媒體更無視於個資法帶來的限制。 

在施行個資法下，若參照日本等國外的施行新

法後求償時間序來估計，我國個資損害賠償事件求

償高峰，約在 2014 年至 2015 年間出現，訴訟標的

大約 300 到 500 億元，這種預估趨勢與金額，代表

著不論個人或者政府機關、企業，未來可能會面臨

不斷出現的個資訴訟及求償壓力[21]。 

況且，個資法可採「團體訴訟」，可處罰機關

負責人，其訴訟對象完全不同於民刑法的對象，更

可能在主管機關與地方行政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就

進行行政檢查，新聞媒體隨時會遭遇個資課題。 

TANET2013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 4 -



 
圖 1日本個資法洩漏人數與損害賠償總金額[22] 

 
但是，檢視目前的現況，傳播媒體忽視個資法

帶來的限制，恐怕是忽略了「沒有意圖營利也會科

責」、「舉證責任倒置主義」這兩個重要的規定。 
個資法 41 條:「…意圖營利犯前項之罪者，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

金。」條文係處罰不法蒐集、處理或者利用個人資

料等行為，構成要件與舊法不同，舊法中規定，行

為人需具有「意圖營利」的主觀要件才構成犯罪，

但新法不再以「意圖營利」為行為人必須具備的主

觀要件，只要是有客觀的違法行為，即使其沒有營

利之主觀意圖，也會構成犯罪而科處刑事責任。 
再者，個資法採行「舉證責任倒置」主義，媒

體違反個資法，依規定需證明「無故意或過失責任」

才能免責，況且，在個資法的三階段中，除了蒐集

有保護條款外，對個資的「利用」與「處理」，媒

體並沒有特別除外條款，只是被媒體刻意忽視了。 
對新聞媒體產業而言，個資法，可能被認為是

傷害新聞自由的法律，加上國人對個資法令在觀念

與作為上都尚未普及，因此，媒體新聞報導也幾乎

漠視了「目的拘束」這個原則。這種現象，從法制

面與實務面分析，是下述幾個原因造成。 

 
4.1 主管機關 NCC 未制訂特別法 
 

個資法在法律上是一個推動性質的普通法，在 

目前不確定概念、概括條款、除外條款多的情況下，

各個相關主管機關，都必須自訂實務操作的「特別

法」，才能讓實務界在面對新法時有所依循，而且，

在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位階原則，傳播媒體如何才

能不違反個資法，或者被控訴違反個資法時，法院

得依照特別法的法規來審理，落實保障傳播媒體。       

但是，媒體產業主管機關 NCC，迄今未將該項

立法訂為重點，各傳播媒體，尤其是容易以影像資

訊揭露個資的電子媒體，只能以編採的自我管理來

面對個資法的對新聞報導內容的挑戰與限制。 

 

4.2 依賴與信任「新聞自由」 
 
我國對言論自由最根本的法源，仍是憲法第 11 

條以及基於第11條而來的各大法官對憲法的解釋，

包括釋字 364、414、445、509、567、577、613、
617、634、644、656、678、689 號。其中 689 號解

釋文具體將新聞採訪自由納入新聞自由的範疇中，

學者也主張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應該及於新聞資

料之自由蒐集和查證[23]，就像是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在 Branzburg v. Hayes 案中，認定新聞蒐集的行為

是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的新聞自由[24]。 
    各新聞媒體目前在民刑法案件興訟時，大都以

新聞自由為論辯基礎， 
 
4.3 擴張解釋「公共利益」 
 

許多商業新聞媒體把利潤當作保證時，刺激銷

售量的非法手段千奇百出，打著「公共利益」的口 
號，但是卻緊盯著官員或名人，賄賂官員、收買警

察、竊聽電話、盜取病歷等等。而記者就被迫成為

鋌而走險的共謀者，在主管的強力主導下，以利益

至上為原則，不會顧及道德與社會正義，自己也因

此陷入官司，甚至為報老闆與主管揹罪、扛責，英

國 2011 年爆發的梅鐸電話監聽案就是一例[25]。 
同樣的，我國新聞媒體也會經常擴張解釋公共

利益，知名度高一點的新聞人物，就會被以公共利

益檢視的角度大肆報導。 
 
 

4.4 媒體忽視「個資法令」 
 

立法院通過法務部的新版本後，許多媒體的報

導標題為「恢復媒體免責條款」、「新聞報導免告知

當事人」， 媒體認為，媒體的存在就是公益，所以

第 9條其中「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益目

的」之免為告知，媒體自覺可不受《個資法》拘束。 

 

5. 結論與建議 
 

個資法第 6條將來修訂時，若無法增設新聞媒

體的免責條款，想要確保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功能，

免除前述的新聞報導限制，不因日後風起雲湧的個

資法興訟而造成媒體寒蟬效應，立法者、主管機關

與媒體本身，都應有所作為。以下提出五個建議。 

 

5.1 主管機關 NCC 儘速制訂特別法 
2001 年 11 月 30 日前，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

護法訂定之「大眾傳播業電腦處理個人資料管理辦

法」曾對大眾傳播業為個人資料之電腦處理、蒐集、

利用或國際傳遞做出規範，廢止後，從新個資法施

行迄今，廣電媒體主管機關 NCC，對個資法這個領

域一直沒有制定特別法，宜速研修「通訊傳播事業

個人資料保護法新聞報導特別法」、「通訊傳播事

業資通安全管理作業要點」、「通訊傳播事業資通

安全管理手冊」，以完備國內通訊傳播事業之資通

安全管理機制規範。 

 
5.2 建立內容監理資料庫 

 
NCC 自 2006 年成立以來就建立起電子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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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監理制度，迄 2013 年 7 月止，累積的核處案

例多達 931 件，金額高達 3 億[21]，但是，核處案

例卻未對外界開放，甚至連傳播媒體也無法窺見全

部被裁罰的案例實際影像和文字內容，尤其是諸多

涉及個人資訊的裁罰案例。若 NCC 就核處案例整

理後建立監理資料庫，並開放給所有媒體檢索，不

僅讓新聞媒體遇到個人資訊新聞爭議時可以參酌，

更可以讓新聞媒體在處理個人資訊的實務與法律

之間，尋求更有共識的內容製作取向。 
 

5.3 媒體從被害人角度思考制訂編採規範 
 

2009 年，我國的新聞傳播媒體，因為報導「不

能沒有你」真實人生女主角被性侵案件，開啟了電

視媒體對被害人個人資訊自決的爭議，主管機關委

託學者研究，參考國外研究，慢慢把國外新聞產業

中被害者學的研究與理論、問責機制等帶進國內。

2011 年開始，在 NCC 推動下，國內多家電視台，都

開始設立倫理（自律）委員會，籌設問責機制，也

試圖從被害者、當事人的角度，擬訂專業倫理規範，

詳列保護新聞人物個人資訊的製播規範。但是，我

國至少有 5家無線電視台、5家有線電視台，且還

有大大小小的社區電視台、MOD 網路電視台，大部

分電視業者根本尚未建立自己的製播規範，加上近

4000 家的平面媒體目前無特定主管機關規範，因此，

不論是平面或電子新聞媒體，應研究擬訂符合新聞

事實，卻又能保護當事人個資保護的新聞採製規範，

讓個資法規，在傳播媒體與新聞當事人之間，建立

起實際有效益的新聞報導模式。 

 

5.4 媒體人的個資法教育訓練 
 

個資法第 20條，雖明列在為增進公共利益下，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利用，得為特定目的外之

利用，這也是傳播媒體為新聞報導時利用個資的法

源依據。但是，它卻是在「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

資料外」，也就是把第 6條規定的特種資，排除於

本條的適用範圍，因此，基因、健康檢查、醫療、

犯罪前科、性生活這五類特種個資將完全沒有「特

定目的外」適用的餘地。為了避免在新聞報導時對

個資的利用與處理上發生窒礙難行之處，傳播媒體

對新聞編採人員，宜就第 16 條規定之「除第 6條

第 1 項所規定資料外」等文字，宜予以詳細解說，

以符個資法促進個人資料合理利用的立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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